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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的“金钟罩”上新啦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7月1日起施行

N据北京日报

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一部配套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
于7月1日起正式施行。针对我国近年来
在传统消费领域与平台经济领域出现的新
问题，如刷好评产业链、不公平格式条款、
预付式消费侵权、大数据“杀熟”、过度收集
消费者信息等，《条例》均予以精准回应。

近年来，被广泛曝光
的平台大数据“杀熟”、以
优惠订阅折扣诱导订阅后
自动以原价续费等连环消
费“陷阱”已屡见不鲜。这
些问题本质上均因消费者
知情权以及在知情基础上
的自主选择权落实不到位
而引发，对此，《条例》有针
对性地逐一构建了更为明
确精准的信息披露要求，
更加全面强化对消费者权
益的保护。

针对赠品和试用装瑕
疵问题，《条例》第七条第二
款规定了经营者免费提供
的商品和服务同样要承担
安全保障义务和瑕疵担保
责任。具体而言就是免费
商品或服务应当符合保障
人身和财产安全要求的红
线，意味着经营者不可以以

“免费提供”或者“赠品”为
由免责。《条例》结合常见的
市场经营实践，进一步明确
了“免费提供”包括奖励、赠
送、试用等形式，并重点新

增了存在瑕疵的免费商品
或服务的合规要求，应当符
合三要件，缺一不可，即不
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影
响正常使用性能；充分履行
告知义务，事先如实告知消
费者。

针对大数据“杀熟”等
价格歧视现象，《条例》第
九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
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
况下，对同一商品或服务
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
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
这也是我国在行政法规中
首次对差异化定价进行规
范，明确了差异化营销以
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为前
提，彰显市场公平。该条
款规定即使是公平合理的
营销行为，商家也要将营
销规则中跟消费者有重要
利害关系的信息真实全面
地告知消费者，确保消费
者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自
主选择，充分保障消费者
的知情权。

在日常生活中，因为选
择“自动续费”可以享受到
折扣，所以很多用户会选择
自动续费，但是到期后，有
些平台并不会提醒用户将
要自动续费而是“一扣了
之”，《条例》第十条明确了
经营者以显著方式进行提
醒的义务。即经营者采取
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
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
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
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方
式提请消费者注意，以便其
能够在充分享有知情权的
情况下选择。

此外，霸王条款是消费
领域的顽疾，许多网友都遇
到过“订单不退不换”“注册
视为同意”“管辖仅限本地”
等不公平格式条款。《条例》
对霸王条款予以重点关注，

第十七条规定，经营者不得
利用格式条款不合理地免
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消
费者的责任或者限制消费
者依法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选择诉讼或者仲裁解决消
费争议、选择其他经营者的
商品或者服务等权利。

本次《条例》还在第八
条增加了消费者瑕疵产品
召回的“建议权”，即消费者
认为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
者服务可能存在缺陷，有危
及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的，
可以向经营者或者有关行
政部门反映情况或者提出
建议。经营者发现其提供
的商品或者服务可能存在
缺陷，有危及人身、财产安
全危险的，应当依照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十九条的规
定及时采取相关措施。

针对法定无理由退货
商品范围，我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与《网络购买商
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
法》已明确，原则上消费者
均享有七天无理由退货权
利，但同时，也通过两种方
式排除了两类不适用法定
无理由退货的商品，第一
类是明确排除的四种商
品，即消费者定作、鲜活易
腐、在线下载或已拆封的
数字化商品、交付的报纸
及期刊；第二类是其他根
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
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
品。

《条例》第十九条前两
款中一方面明确，经营者

通过网络、电视、电话、邮
购等方式销售商品的，应
当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五条规定，不得擅
自扩大不适用无理由退货
的商品范围；另一方面，经
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对不
适用无理由退货的商品进
行标注，提示消费者在购
买时进行确认，不得将不
适用无理由退货作为消费
者默认同意的选项，未经
消费者确认，经营者不得
拒绝无理由退货。也就是
说，标注、提示确认和明示
确认应当同时构成可排除
适用的前提。

针对退货商品应当
“完好”的标准，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要求消费者退货
的商品应当完好，虽然《网
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
货暂行办法》已明确，消费
者基于查验需要而打开商
品包装，或者为确认商品
的品质、功能而进行合理
的调试不影响商品的完
好，但该办法仅适用于网
购场景。此次《条例》的退
货相关规定，适用于网络、
电视、电话、邮购等各场景
下，明确消费者基于查验
需要打开商品包装，或者
为确认商品的品质和功能
进行合理调试，并且同时

“不影响商品原有品质、功
能和外观的”，也应被认定
为符合“完好”的标准。

预付式消费是广泛用
于娱乐、健身、美容、旅游、
餐饮各类生活场景的消费
方式，与买卖合同、服务合
同相比，其最显著的特征
在于消费者向经营者预先
付款。目前，由于商业预
付卡市场监管不严、缺乏
风险防范机制，时常引发
大规模投诉纠纷。

《条例》第二十二条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
三条的基础上进一步细
化，增加了“经营者出现重
大经营风险停止收取预付
款”的要求和“经营者决定
停业或者迁移服务场所”
的提前告知义务。针对办
会员后降低服务质量等现

象，《条例》第二十二条前
两款规定，经营者以收取
预付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的，应当与消费者订
立书面合同，约定商品或
者服务的具体内容、价款
或者费用、预付款退还方
式、违约责任等事项。经
营者收取预付款后，应当
按照与消费者的约定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不得降低
商品或者服务质量，不得
任意加价。经营者未按照
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
求履行约定或者退还预付
款。

针对商家“失联跑路”
问题，《条例》第二十二条

第三款要求经营者出现重
大经营风险，有可能影响
经营者按照合同约定或者
交易习惯正常提供商品
的，应当停止收取预付
款。同时，当经营者决定
停业或者迁移服务场所
的，应当提前告知消费者，
并根据《条例》第二十一条
的要求提前30日在其经营
场所、网站、网店首页等的
醒目位置公告经营者的有
效联系方式等信息；在此
情形下，消费者依照国家
有关规定或者合同约定，
有权要求经营者继续履行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义
务，或者要求退还未消费
的预付款余额。

如今消费者越来越关
注个人信息保护，一些App
过度采集使用个人信息成
为近年来的消费维权热点
问题。《条例》重申了对消费
者个人信息的保护，要求经
营者收集个人信息需遵循

“最小必要原则”。第二十
三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依法
保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
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时，不得过度收集消费者
个人信息，不得采用一次概
括授权、默认授权等方式，
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

同意收集、使用与经营活动
无直接关系的个人信息。
经营者处理包含消费者的
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
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
行踪轨迹等信息以及不满
14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
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的，应当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此外，第二十四条还
明确提出，未经消费者同
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
送商业性信息或者拨打商
业性电话。

此外，作为特殊消费

者的老年人和未成年人，
《条例》还给予了特殊保
护。第十五条规定，经营
者不得通过虚假或者引人
误解的宣传，虚构或者夸
大商品或者服务的治疗、
保健、养生等功效，诱导老
年人等消费者购买明显不
符合其实际需求的商品或
者服务。第十六条则聚焦
未成年人游戏沉迷问题，
规定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经
营者要设置未成年人防沉
迷机制，依法保护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

据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统计，近五年，直播电
商市场规模增长 10.5倍，
同时投诉举报的增幅高
达 47.1倍，明显高于传统
电商。一些电商经营者
的“虚构测评”“好评返
现”“删除差评”等行为，
损害了公平竞争和公平
交易。《条例》第九条第一
款中明确要求，经营者不
得通过虚构经营者资质、
资格或者所获荣誉，虚构
商品或者服务交易信息、
经营数据，篡改、编造、隐
匿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
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
传，欺骗、误导消费者。
其中特别提出了“隐匿差
评”的控评手段，也一并
被纳入规制范畴。

对于直播带货等场景
下的宣传乱象，《条例》第
十四条规定了直播营销平
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进
一步细化电商广告监管规
定。具体来说，即经营者
通过网络直播等方式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依
法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相
关义务。直播营销平台经
营者应当建立健全消费者
权益保护制度，明确消费
争议解决机制。发生消费
争议的，直播营销平台经
营者应当根据消费者的要
求提供直播间运营者、直
播营销人员相关信息以及
相关经营活动记录等必要
信息。直播间运营者、直
播营销人员发布的直播内
容构成商业广告的，应当
依照广告法的有关规定履
行广告发布者、广告经营
者或者广告代言人的义
务。这也从行政法规层面
明确网络直播推介内容可
以适用广告法规定，直播
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
很可能构成广告经营者、
广告代言人。经营者如违
反前述规定，应受行政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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